
初任浙江法制报社社长，已是22年

前，当时的王建新还是省综治办副主任。

2000年，浙江法制报由省司法厅主管主办

转隶为省委政法委机关报，王建新被派任

浙江法制报社社长。

从部队转业至省直机关之前，王建新

曾有30年的军旅生涯，期间长期从事宣

传、政研工作。对于报纸内容，他有自己

的想法和坚持。“法律是老百姓最后一道

防线，作为法治媒体，既要贴近民生做大

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新闻，更要发挥懂法的

专业性，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王建新

说，如今回忆起在法制报任职的7年多时

光，当年报纸上那些频频可见的媒体监督

力量，依然让他引以为傲。

“那时候，舆论监督报道是我们的‘拳

头产品’，广受好评。”王建新介绍，当年的

周末特刊（后改为明镜周刊）上，经常会有

记者深入一线调查采访的监督报道。那

时候，还经常有读者写信到报社，举报遭

遇的不公或发现的不良社会现象。2003

年，缙云一女子写信到报社举报，称东阳

西田村一名“活佛阿婆”号称包治百病，最

终害她丈夫不幸离世，还骗空了她的家

财。报社周密安排后，派出记者两赴缙

云、东阳摸底调查，乔装暗访西田村，之后

大篇幅报道揭露了“活佛阿婆”利用封建

迷信诈骗钱财的真相。报道引起了东阳

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民族宗教事务

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此事进

行了彻查。

“为老百姓说话，是法制报人的责

任和担当。”王建新说，法制报几乎

每年都与各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

大型法律咨询活动，坚持为民

工讨薪、维权……因为“敢讲

话”“够专业”，报社和记者们常常会收到

来自当事人的锦旗和感谢信。

2000年，《浙江法制报》还是一周只刊

发两次的周二刊，报道的时效性不佳。“读

者爱看，报纸才能有长足发展。”王建新上

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人事调整，一边

将真正懂新闻的人安排到采编岗位，一边

对外招兵买马，引进更多新闻、法律人才，

为日后的“增刊扩版”做好准备。当时的

采编队伍中，有七八名采编人员都持有律

师资格证。

自2002年1月开始，《浙江法制报》经

省委政法委和社委会研究决定，报请新闻

出版部门批准后，从周二刊改成了周五

报，2004年又从只有4个版的大报变为8

个版的小报，“好看才是硬道理”成为全报

社的共识。一系列的改革，让报社的采编

队伍素质、新闻报道质量等软实力都有了

很大提升，也为市场化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2007年，王建新离开法制报时，报纸

的发行和经营收入都已经翻了好几番。

如今，对于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浙江

法治报”，王建新充满期待。他手写“为法

治建设鼓与呼”，深情寄语报社，“希望法

治报能坚守法治宣传主阵地，紧跟时代改

革创新，运用多种形式，把新时代法治宣

传搞得生动活泼，在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

成就、新发展！”

1984年5月20日，《浙江法制报》创

刊。这是我省唯一公开发行的法制类

报纸。

“办报的初衷，是想通过‘法治’眼光

看待社会事件、报道新闻。”浙江法制报第

一任总编辑陈学诚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仍记得这样一篇新闻报道：1992年年

底，杭州某宾馆从邻国引进了几名“洋打

工”，杭州各大媒体都对这件新鲜事迅速

作了报道。法制报派出记者，要求从法律

角度看待这件事。记者经调查采访发现，

这几名外国人来华打工，均未依法办理外

国人来华务工的相关法律手续，违反了中

国法律。法制报对此作出报道后，很快这

几名“洋打工”被公安部门依法遣送出

境。“法制报的特色，就在于讲法。”陈学

诚说。

在担任浙江法制报总编辑之前，陈学

诚是省司法厅宣传处负责人。1980年10

月，厅里创办了一份内刊《法制宣传》，不

定期出版，面向政法单位和社会宣传法律

知识，大家都觉得这份内刊很实用。2年

后，陈学诚代厅里起草了一份给省委宣传

部的报告，请示将《法制宣传》改为公开发

行的报纸，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批复同

意。1984年，《法制宣传》更名为《浙江法

制报》，并正式公开发行。

报社的人员以宣传处工作人员为主，

又从其他处室抽调了几人，组成编辑部。

最开始的时候，《浙江法制报》是份半月

刊，每期4个版面，以刊登普法信息、政法

工作为主。

半年后，《浙江法制报》的知名度不断

提高。“我们想着和老百姓建立良好的互

动关系，就开设了一个法律信箱，老百姓

有法律问题都可以写信寄过来，我们对接

专业法律人士来解答，然后刊发在报纸

上。”陈学诚回忆说，老百姓都很爱看这块

内容，寄过来的信件越来越多，甚至还有

不少是来自省外的，“这个栏目当时很火，

曾有老百姓评价，《浙江法制报》是一所没

有‘围墙’的‘法律学校’。”

1985年，为抢抓新闻时效性，《浙江法

制报》从半月刊改成周报。次年，“一五”

普法启动，省人大常委会要求《浙江法制

报》全力以赴做好普法宣传。

“我们集思广益、边学边干，策

划了不少普法栏目。”陈学诚说，青少

年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之一，法制

报就开设了《小淘气遨游“法的迷宫”》栏

目，用生动有趣的童话形式介绍法学知

识，深受青少年欢迎。

法制报还开展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

如厂长、经理法律知识竞赛等。陈学诚自

己也没想到，一次活动改变了一个“小姑

娘”的人生轨迹。当时，法制报组织了家

庭法律知识竞赛，丽水一户人家的“小姑

娘”和父母一起翻阅资料、认真作答，最后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到报社来领奖交

流。多年后，在一次新闻宣传会上，陈学

诚再次碰到了这个“小姑娘”时，她已是省

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就是那次活动把

我引上了法律的道路。”她告诉陈学诚说。

2002年10月，陈学诚退休，离开了法

制报。19年间，陈学诚见证了浙江法制报

从无到有，再到一点点壮大。如

今，《浙江法制报》获准更名为

《浙江法治报》，陈学诚为此送

上一段寄语：要努力办好浙江

法治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服务。

王建新：

做强舆论监督为老百姓说话

陈学诚：

用“法治”眼光抓新闻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记者 陈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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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1984 年 5 月 20 日，《浙江法制报》创

刊。这是我省唯一公开发行的法制类报纸。

“办报的初衷，是想通过‘法治’眼光看

待社会事件、报道新闻。”浙江法制报第一任

总编辑陈学诚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记

得这样一篇新闻报道：1992年年底，杭州某

宾馆从邻国引进了几名“洋打工”，杭州各大

媒体都对这件新鲜事迅速作了报道。法制

报派出记者，明确要求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件

事。记者经调查采访发现，这几名外国人来

华打工，均未依法办理外国人来华务工的相

关法律手续，违反了中国法律。法制报对此

作出报道后，很快这几名“洋打工”被公安部

门依法遣送出境。“法制报的特色，就在于讲

法。”陈学诚说。

在担任浙江法制报总编辑之前，陈学诚

是省司法厅宣传处负责人。1980年10月，

厅里创办了一份内刊《法制宣传》，不定期出

版，面向政法单位和社会宣传法律知识，大

家都觉得这份内刊很实用。2年后，陈学诚

代厅里起草了一份给省委宣传部的报告，请

示将《法制宣传》改为公开发行的报纸，得到

了省委宣传部的批复同意。1984年，《法制

宣传》更名为《浙江法制报》，并正式公开发

行。

报社的人员以宣传处工作人员为主，又

从其他处室抽调了几人，组成编辑部。最开

始的时候，《浙江法制报》是份半月刊，每期4

个版面，以刊登普法信息、政法工作为主。

半年后，《浙江法制报》的名气渐渐起

色。“我们想着和老百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

系，就开设了一个法律信箱，老百姓有法律

问题都可以写信寄过来，我们对接专业法律

人士来解答，然后撰写文字刊发在报纸上。”

陈学诚回忆说，老百姓都很爱看这块内容，

寄过来的信件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不少是来

自省外的，“这个栏目当时很火，曾有老百姓

评价，《浙江法制报》是一所没有‘围墙’的

‘法律学校’。”

1985年，为抢抓新闻时效性，《浙江法制

报》从半月刊改成周报。次年，“一五”普法

启动，省人大常委会要求《浙江法制报》全力

以赴做好普法宣传。

“我们集思广益、边学边干，策划了不少

普法栏目。”陈学诚说，青少年是法治宣传教

育的重点对象之一，法制报就开设了《小淘

气遨游“法的迷宫”》栏目，用生动有趣的童

话形式介绍法学知识，深受青少年欢迎。

法制报还开展了不少普法宣传活动，如

厂长、经理法律知识竞赛等。陈学诚自己也

没想到，一次活动改变了一个“小姑娘”的人

生轨迹。当时，法制报组织了家庭法律知识

竞赛，丽水一户人家的“小姑娘”和父母一起

翻阅资料、认真作答，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还到报社来领奖交流。多年后，在一次

新闻宣传会上，陈学诚再次碰到了这个“小

姑娘”时，她已是省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

“就是那次活动把我引上了法律的道路。”她

告诉陈学诚说。

2002年10月，陈学诚退休，离开了法制

报。19年间，陈学诚见证了浙江法制报从无

到有，再到一点点壮大。如今，《浙江法制

报》获准更名为《浙江法治报》，陈学诚为此

送上一段寄语，他说，要努力办好浙江法治

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推进法治中

国建设服务。

初任浙江法制报社社长，已是22年前，

当时的王建新还是省综治办副主任。2000

年，浙江法制报由省司法厅主管主办转隶为

省委政法委机关报，王建新被派任浙江法制

报社社长。

从部队转业至省直机关之前，王建新曾

有30年的军旅生涯，期间长期从事宣传、政

研工作。对于报纸内容，他有自己的想法和

坚持。“法律是老百姓最后一道防线，作为法

治媒体，既要贴近民生做大众喜闻乐见的法

治新闻，更要发挥懂法的专业性，维护老百姓

的合法权益。”王建新说，如今回忆起在法制

报任职的7年多时光，当年报纸上那些频频

可见的媒体监督力量，依然让他引以为傲。

“那时候，舆论监督报道是我们的‘拳头

产品’，广受好评。”王建新介绍，当年的周末

特刊（后改为明镜周刊）上，经常会有记者深

入一线调查采访的监督报道。那时候，还经

常有读者写信到报社，举报遭遇的不公或发

现的不良社会现象。2003年，缙云一女子写

信到报社举报，称东阳西田村一名“活佛阿

婆”号称包治百病，最终害她丈夫不幸离世，

还骗空了她的家财。报社周密安排后，派出

记者两赴缙云、东阳摸底调查，乔装暗访西田

村，之后大篇幅报道揭露了“活佛阿婆”利用

封建迷信诈骗钱财的真相。报道引起了东阳

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局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此事进行了彻

查。

“为老百姓说话，是法制报人的责任和担

当。”王建新说，法制报几乎每年都与各律师

事务所联合举办大型法律咨询活动，坚持为

民工讨薪、维权……因为“敢讲话”“够专业”，

报社和记者们常常会收到来自当事人的锦旗

和感谢信。

2000年，《浙江法制报》还是一周只刊发

两次的周二刊，报道的时效性不佳。“读者爱

看，报纸才能有长足发展。”王建新上任的第

一件事，就是进行人事调整，一边将真正懂新

闻的人安排到采编岗位，一边对外招兵买马，

引进更多新闻、法律人才，为日后的“增刊扩

版”做好准备。当时的采编队伍中，有七八名

采编人员都持有律师资格证。

自2002年1月开始，《浙江法制报》经省

委政法委和社委会研究决定，报请新闻出版

部门批准后，从周二刊改成了周五报，2004

年又从只有4个版的大报变为8个版的小

报，“好看才是硬道理”成为全报社的共识。

一系列的改革，让报社的采编队伍素质、新闻

报道质量等软实力都有了很大提升，也为市

场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007年，王建新离

开法制报时，报纸的发行和经营收入都已经

翻了好几番。

如今，对于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浙江法治

报”，王建新充满期待。他手写“为法治建设

鼓与呼”，深情寄语报社，“希望法治报能坚守

法治宣传主阵地，紧跟时代改革创新，运用多

种形式，把新时代法治宣传搞得生动活泼，在

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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